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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抢眼

明日新《消法》实施，市消保委秘书长杜慧表示：

今今年年将将重重点点监监督督网网购购经经营营者者
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于3月15日正式实施，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将怎样落

实新《消法》，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为此，记者对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杜慧进行了专访。 开展网上受理服务

记者：新《消法》对网络、
电视、电话等新型消费方式的
相关规定备受瞩目，市消保委
将怎样落实该条款呢？

杜慧：按照新《消法》明确
的远程销售经营者退货义务
等规定，我们将采取多种有效
措施，加强对网购等远程销售
经营者的监督工作，促进新型
商业模式的规范。

今年淄博市各区县还将
特别对家用电子电器、服装
鞋帽、装饰装修材料、交通工

具、有关服务等重点商品服
务领域进行监督检查，提升
重点消费领域的商品和服务
质量。

此外，各区县还将围绕消
费者较为关注的热点消费领
域，针对消费者投诉咨询中的
热点和焦点，深入到商业服务
企业进行明察暗访，有针对性
的开展消费调查和评议活动，
对存在的消费隐患积极向有
关部门反映、建议，规范相关
行业健康发展。

规范网购等新型商业模式

记者：市消保委将举行哪
些维权活动，更好地维护市民
的权益？

杜慧：自2月中旬开始，淄
博市消保委就已经与市委宣传
部联合启动了3·15宣传月活动，
在全市集中开展新《消法》普法
宣传。截至目前，市消保委已经
成功举办3·15新闻发布会及新

《消法》大型讲座。

而接下来，淄博市各区县
消保委也将组建新《消法》宣讲
团，指定主讲人员，走进社区、
农村、学校、企业、景区，宣讲新

《消法》，普及法律知识；邀请相
关职能部门现场设置组训平
台，接受现场咨询与投诉。而消
保委副主席单位及消费维权专
家也将为疑难消费纠纷提供法
律咨询和指导帮助。

宣讲团将走进社区农村

记者：在落实新《消法》的同
时，市消保委将如何进一步帮助
消费者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呢？

杜慧：第一，淄博市各区县
将以贯彻落实新《消法》和深化
改革为契机，开展校园维权征
文活动知识竞赛、编印消费维
权书籍等活动，同时，围绕网络
购物等新型消费方式、重点消
费领域及弱势消费群体大力宣
传，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

第二，充分利用各种平台，

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深入
分析消费投诉案例，揭露重大
消费侵权案件；适时发布消费
警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防范消
费陷阱，以促进理性消费；

第三，淄博市也将继续开
展消费“体验教育示范基地”
(双基地)工作，让更多的消费者
走进企业、了解企业。同时指导
和帮助“双基地”企业成立消费
体验专业宣讲团，宣传科学消
费理念，增强消费信心。

帮助消费者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本报见习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李海荣

记者：市消保委将如何进一步
完善自身工作？

杜慧：首先，我们将切实学好
用好新《消法》，做好消费投诉受理
工作。2014年，市消保委将结合新

《消法》的贯彻实施，编印《消费维
权法律法规汇编》作为受理投诉工
作指导手册，高度重视信访转办和
群体、重大、疑难案件，建立完善应
急处理机制。其次，我们将积极开
展网上受理消费者投诉咨询服务
活动，强化网络微博、专栏建设工
作。再次，针对消费领域中的重点、
热点、难点问题，我们还将组织专
家、律师进行探讨，适时发布消保
委组织观点，引导维权舆论，指导
维权工作。

周村区消保委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宣传消费知识（资料片）。

建设基层维权网络

记者：市消保委将怎样提高工
作人员帮助消费者维权的能力与
水平呢？

杜慧：全面提高消费维权的能
力与水平，需要我们加强对消保委
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年内开展不
少于10次的消费教育大讲堂活动；
加大基层维权网络建设力度，强化
对基层联络员培训力度，提高维权
技能；发挥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作用，及时为消费者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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